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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公告金額？公告金額在政府採購過程中有何功能？（25 分）

二、何謂共同投標？行政機關如決定欲採行共同投標之前，應考量那些因

素？（25 分）

三、甲廠商借用乙公司之牌照投標丙機關之工程採購標案，丙機關於審標時

未發現而決標予甲廠商，在決標一個月後發還押標金予甲廠商後遭人檢

舉，請問丙機關於發現後，依政府採購法應為何種處置？（25 分）

四、政府採購法中部分驗收之適用時機有那兩種？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
